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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(2024)苏 0505 破 14 号

2024 年 3 月 26 日，本院根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浒墅关开

发区支行的申请，裁定受理苏州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破

产清算一案。

本院查明：本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，

并向所有已知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书面通知。在债权申报期内，

苏州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人）收

到申报税收债权的债权人有 1 家，申报税收债权总额为 36589.43

元，经管理人审核认定的税收债权总额为 36589.43 元；收到申报

普通债权的债权人有 2 家，申报普通债权总额 11477566.47 元，

经管理人审核认定的普通债权总额 11477466.47 元；收到申报担

保债权的债权人有 1 家，申报担保债权总额 2088558.1 元，经管

理人审核，不予认定金额为 44497.06 元，待认定债权总额为

2044061.04 元。管理人将上述债权认定情况编制了债权表提交全

体债权人核查。鉴于在异议期内，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没

有提出异议亦没有提起诉讼，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确认《苏州力致

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中记载的债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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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根据债权人会议的核查情况，债权人对管理人编

制的《苏州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无异议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确认苏州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管理人编制的《苏州

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中载明的认定债权

（详见《苏州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）。

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。

审 判 长 刘志华

审 判 员 陈小菁

审 判 员 司明健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

书 记 员 韩 笑

附: 《苏州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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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苏州力致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》

（截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）

单位：人民币元

编号 债权人名称 认定金额 债权性质

1
国家税务总局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税务局

36589.43 税收债权

6734.26 普通债权

2
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浒墅关开发

区支行
11470732.21 普通债权

合计 11514055.90 -


